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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
关于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

内政字〔2004〕407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各旗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

厅、局：

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做好省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(国发〔2004〕12 号)和中共中央组织部《关于调整

省以下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干部管理体制的通知》(组通字〔2004〕

22 号)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我区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提

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充分认识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

改革省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为保障国

民经济平稳运行，解决国土资源管理特别是土地管理中存在的突

出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，对于增强国家对国土资源的宏观调控能

力，强化执法监察职能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加强矿产

资源管理，推进依法行政，确保政令畅通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、国

务院的决策上来，坚决维护中央决策的统一性、权威性和有效性，

确保改革顺利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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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进一步强化国土资源行政管理职能

各盟市、旗县(市、区)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统一履行土地、矿

产资源、测绘行政管理职能，同时要从当地实际出发，合理配置

职能，依法行政，确保各项行政管理职能落实到位。在国家国土

资源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，强化保护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管理的

职责。完善工作责任制，努力提高行政效率，充分发挥国土资源

管理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。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强化土

地利用管理。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，切实加强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实施的管理。

三、改革国土资源行政管理体制

(一)各盟市、旗县(市、区)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干部管理体制

调整要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的有关文件执行。

(二)各盟市、旗县(市、区)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是同级人民政

府的工作部门，其机构编制仍由同级人民政府管理，市辖区的国

土资源管理部门作为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派出机构，设国土资

源管理分局，分局及所属事业单位和国土资源管理所的机构编制

和占编人员上收到市人民政府管理。

(三)经自治区批准设置的开发区所设的国土资源管理机构，

由所在盟市、旗县(市、区)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管理，设国土资源

管理分局。一些重点开发区也可以由自治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直

接设立国土资源管理分局。

(四)苏木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的机构编制上收到旗县(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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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)人民政府管理。旗县(市、区)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，

按苏木乡镇或区域设置国土资源管理所，作为旗县(市、区)国土

资源管理部门的派出机构，依法履行土地、矿产资源和测绘管理

职能。苏木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占编人员上收到旗县(市、区)人

民政府管理，人员依照《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》管理。

(五)切实加强各级国土资源机构编制的管理，根据管理体制

改革所承担的工作任务，各级人民政府可在编制总额内调整国土

资源管理机构的编制。要严格按照机构编制管理规定，移交期间

至 2OO5 年各级国土资源管理机构不提格、不进人、不变更处置

国有固定资产。

(六)各盟市、旗县(市、区)要将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其派出

机构所需经费全额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保证国土资源部门工作的

正常运转。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财务管理，依法做

好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收缴工作，土地及矿产资源收益

等非税收入全额上交财政，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

四、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体制

(一)各级人民政府要依法做好本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

制和报批工作。除依法应报国务院审批的以外，盟市、旗县(市、

区)及旗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

制、修改或调整，一律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。

(二)旗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所在地以外的苏木乡镇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的编制、修改和调整，依法授权由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



— 4 —

民政府审批。但是，规划中的建设用地规模、新增建设占用耕地

指标、基本农田保护指标、耕地保有量指标、土地利用分区图等

规定内容，须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核定，规划经批准后，报自治

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；苏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和

调整，涉及上述内容的，须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。

(三)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管理。各级国土资源管

理部门要加强内设规划机构建设，人员编制要与职责和工作任务

相匹配。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管理，保护耕地特别是基

本农田，确保规划任务落实。

五、加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

(一)切实加大执法监察力度。进一步强化自治区人民政府

及其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执法监察责任，加强对盟市、旗县(市、

区)及其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执行和遵守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情况的

监督检查，对违法行为直接查处，对大案要案公开曝光。自治区

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下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履行职责的

监督管理，对坚持原则、严格执法的干部要加以保护，对不执行

和不遵守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的行为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

任。盟市、旗县(市、区)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要严格履

行国土资源管理职责，严格执行国家国土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和

方针政策，坚持依法行政，确保政令畅通。

(二)切实加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队伍建设，提高执法监察人

员素质和执法监察水平。认真落实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报告备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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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态巡查等各项制度，加大执法监察力度，发现违法行为要及时

制止和纠正并予报告，力争将问题解决在始发状态。

六、加强领导、稳步推进、认真组织实施

全区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

行。自治区成立由分管主席负责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、组织、

人事、编制、财政、监察、国土等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的自治区国

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协调小组，自治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

责改革的日常工作。各盟市、旗县(市、区)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

机构。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积极稳妥

地完成改革任务。

此次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，采取自上而下、分步实施、稳

步推进的方式进行。各盟市、旗县(市、区)在实施过程中要严肃

纪律、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，确保各项工作规范、平稳运行，

做到思想不散、秩序不乱、工作不断、国有资产不流失。各盟市

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要在年底前完成，各旗县(市、区)国

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要在春节前完成。

各盟市、旗县(市、区)要按照本意见的要求，结合当地实际，

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。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，要认真研究解决

并及时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告。各级上收的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

数要上报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

各盟市改革工作结束后，要将有关情况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告。

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八日


